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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6 年 收 費 一覽表 (社署護養買位) 

 

A. 入住定額收費(必須由自動轉賬支付，每月 6 日前) 

(1)住宿費 每月費用 

 基本住宿費 $2,060 

( 2 ) 護理/醫療等用品 每月費用 

 個人日用品 (沐浴露、洗頭水、廁紙、浴巾、面巾、潤膚膏) $ 192 

 加大碼尿片(每日包 6條)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2,520 

 大碼尿片(每日包 6條)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2,280 

 中碼尿片(每日包 6條)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1,960 

 # 使用包月尿片住戶入醫院時，如家人要求送尿片到醫院，需繳付外送服務費           

(最低收費為 2小時) 
$ 123/小時 

 片芯(每日包 2條)  $ 123 

 租用電動氣墊床連電費 $ 418 

 租用減壓床墊 $ 152 

 電動氣墊床電費 $ 192 

 氧氣機電費 $ 192 

 注射胰島素(不包醫療消耗品) $ 380 

 檢查院友私人輪椅(不包零件) $ 26 

 

B.個人使用費(由「寄存款項」零用戶口支付,每月 24日前補充) 
65 歲以上之住戶，可用醫療券支付部份項目服務費用，詳情可向院舍行政部查詢。 

( 1 ) 個人服務 費用 

 醫生診金(不包藥費) $ 192/每次 

 年度驗身 $ 407每年一次 

 中醫診症費(包 2日藥費) $ 288/每次  

 中醫配藥費 $ 106/每日  

 針灸治療服務(中醫/物理治療師) $ 288/每次 

 物理治療服務 $ 288/每次 

 職業治療服務 $ 288/每次 

 音樂治療服務 $ 288/每次 

 步行訓練(15分鐘) $ 45/每次 

 營養師諮詢服務 $ 86/每次 

 瑪嘉烈醫院外展醫生到院診症取藥服務 $ 253/每次 

 院舍陪診服務 - 最低收費為 2小時  $ 123/小時 

外購陪診服務(以實報實銷為原則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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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個人服務 費用 

 護送外出服務 - 最低收費為 2小時 $ 166/小時 

 緊急時使用的氧氣費 $ 123/每次 

 吸痰護理(每日 1次免費,由第 2次起，按次收費) $ 45/每次 

 血糖試紙及刺針 
(本院提供血糖機及試紙，每月提供 4次免費服務，由第 5次起，按次收費)    

$ 45/每次 

 血糖試紙及刺針(自備血糖機及試紙，每月提供 4次免費服務，由第 5次起，按次收費) $ 24/每次 

 傷口護理(不包括特別敷料) $ 16.5/每次 

 傷口護理(彩光機) $ 35/每次 

 注射藥物 $ 86/每次 

 更換鼻胃喉護理服務(每月更換超過 2次以上者，由第 3次起，按次收費) $ 123/每次 

 更換尿喉者護理服務(每月更換超過 2次以上者，由第 3次起，按次收費) $ 105/每次 

( 2 ) 尿片用品 費用 

 中碼尿片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12.5/每條 

 大碼尿片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13.5/每條 

 加大碼尿片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14.5/每條 

 特效中碼尿片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15.5/每條 

 特效大碼尿片、濕紙巾、即棄護理手套 $ 17.5/每條 

( 3 ) 交通接載(來回程) 費用 

 葵興本區(院車) $ 166來回程 

 恩頤居至荃葵青(院車) $ 231來回程 

 恩頤居至九龍西(院車) $ 407來回程 

 # 等候時間為 30 分鐘，如超過 30分鐘，每 30分鐘等候費用為$63 (不足 30 分鐘亦作 30分鐘計算) 

外購復康車(以實報實銷為原則) 

( 4 )其他 費用 

 首次入住用品： 

  電子派藥系統服務、衣服名牌、保暖杯、床上用品(不包棉被)、枕頭(之後需更換，家人自購)  
$ 1,624 

 存放棉被 $ 65/每年 

 借用院舍棉被 $ 125/每次 

 清洗及消毒院友私人物品(棉褸、厚外套、被) $ 93/每次 

 清洗院友私人物品(保護腳套、攬枕、枕頭) $ 26/每次 

 理髮(院舍) $ 78/每次 

 保溫杯 $ 115/每隻 

 枕頭 $ 318/每個 

 叫人鐘按制訊號線 $ 622/每條 

 住戶醫療報告副本行政費 $ 380/每次 

 調房/轉床行政費 $ 277/每次 

 影印費 $ 2/每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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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「寄存款項」零用戶口 寄存款備用金額 

 四級護理 $ 4,000 

 五級護理 $ 5,500 

*  收費以個位數四捨五入方式計算。 

 

備註：   

1.住宿費： 

   基本住宿費收費包括一般膳食、奶水津貼以 $1,227為上限、起居照顧、康復運動按本院

治療師評估後安排及護理照顧等服務。 

   * 如個別住戶使用之醫療消耗用品及因感染控制需要增加護理用品，須按使用量實報實。 

2. 寄存款： 

   為提供優質服務予住戶，住戶必於入住時開辦「寄存款項」零用戶口於本院，方便使用個人特

別服務、購買用品及現金代付等支出，每月 20號前發出上月寄存款月結單。 

3. 首月入住：  

   如不足一個月，將按入住日數比例計算。即:該月應繳費用 ÷ 該月實際日數 × 入住日數。 

4繳費方式： 

4.1  本院於每月 7號或下一個工作天以自動轉賬形式於銀行戶口繳交住戶之入住收費。 

4.2  本院於每月 25號或下一個工作天以自動轉賬形式於銀行戶口填補「寄存款項」零用支出。 

4.3  所有自動轉賬之收款將不獲發收據。 

5. 退院手續： 

   住戶申請離院，必須一個月前通知院舍以便作出適當安排。 

6. 退款政策： 

6.1 已繳付之住宿費，一概不獲發還，不論入住醫院或其他原因(住戶逝世除外) 。 

6.2 住戶逝世時，已繳付之費用按餘下之住宿日餘款退還予其擔保人。例如住戶 10月 20日過

世，退款日期由過世翌日起計 (10月 21日至 31日已繳付之費用及如留醫時離世，將以留

醫翌日起計退回個人日用品、電費及租用物品費用)，退款將於 2 個月內以支票退回予擔

保人。 

6.3 退院住戶已繳付之個人日用品、包月尿片、用品使用電費、租用氣墊床費用、租用氧氣機

費用，將按住戶退院日餘款退還予其擔保人。退款計算：已繳付之款項÷該月實際日數 × 由

退院翌日起計之餘下日數。 

     例如:住戶於 11月 18日退院，已繳付宿住費+包月尿片費+個人日用品$+電費。已繳付之

款項 ÷ 30日 x 12日 

申請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歡迎致電 2155 2828或 傳真 2155 2829或電郵 gc@elchk.org.hk予本院行政部查詢。 

* 本院服務收費會定期調整。如對服務收費有任何查詢，可聯絡本院行政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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